
昆明市教育局文件 

昆教师〔2O17〕 7号 

昆明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7 年中小学教师教坛新秀评选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区社会

事业局（教育局），市属职业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人才队伍 

建设，根据《昆明市中小学教师教坛新秀评选办法（试行）》 

（昆教师〔 2016] 5 号）（以下简称《办法》）文件要求，经

研究，决定开展 2017 年昆明市中小学教师教坛新秀评选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如下： 

一、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教坛新秀评选工作领导小

组，设立评选办公室，严格按照《办法》（附件1)的各项程

序和要求制定评选方案；市属职业学校的评选，由学校严格按

照《昆明市中小学教师教坛新秀评选办法（试行）》的各项程

序和要求，由学校组织推荐评选并公示无异议后报市教育局，

市教育局对上报名单召开市级评审会。县级、市属职业学校评

选方案（含评选时间、评选细则等）请于 2017 年10月10日

前报市教育局师训处。 

二、省、市属普通中小学（单位）参加属地教育部门的评 



选，请有关县区务必通知属地省、市属中小学（单位）。 

三、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市直属职业学校）推选出的 

2017 年市级教坛新秀名单，需在本辖区内（本单位）按规定

公示后方可上报市教育局 

四、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市属职业学校）按照名额分配

（附件2）推荐上报教坛新秀，市级审核并统一公示后无异议，

即命名为 2017 年昆明市教坛新秀。各县（市）区教育局、各

市属职业学校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确保评选工作公正、公

平、规范、有序。市级将组织有关人员在各地评选期间进行巡

查，对评选中违规行为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五、请县（市）区教育局、市属职业学校确定一名市级教

坛新秀评选工作联系人，9月20日前将联系人工作单位、姓

名、职务、联系电话报市教育局师训处；10月30日前将 2017 

年昆明市教坛新秀推荐人员汇总表（附件3)的电子稿和盖章

扫描件，报市教育局师训处。 

师训处联系人：杨朝晖，张晓蕾， 63135682 

邮箱： 844366019mqq. corn 

附件： 1. (K 昆明市中小学教师教坛新秀评选办法（试行）》 

2.昆明市中小学教师教坛新秀名额分配表 

3.2017 年昆明市中小学教师教坛新秀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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